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65號

原      告  富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彥淇  

訴訟代理人  徐睿謙律師

            黃云宣律師

被      告  陳聰明  

            陳志宏  

            陳志忠  

            陳志勇  

            陳慧如  

            陳俊義  

            楊陳淑女

            林陳琴美

            陳梅花  

            王建中  

            王建童  

            王建耀  

            陳鵬揚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湘傳律師

            東方譯萱律師

            徐孟琪律師

被      告  郭懿萱  

0000000000000000

            陳妃燕  

            陳信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育盛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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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  代理人  張宏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各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應給付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及自附表一「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依附表一「訴訟費用分擔比例」欄所示之比

例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分別以附表一「供擔保得假執行金額」

欄所示之金額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各以附

表一「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金額」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

等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系爭都

更案）之實施者，被告則為系爭都更案之原土地所有權人，

業於民國112年竣工完成，依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分配結

果，被告經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核定分配取得之建物單元及

車位，其權利價值分別如附表二「分配取得權利價值」欄所

示。又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程序，是被告以其所有土地，換

取原告興建之房屋及車位，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下稱營業稅法）第1條規定之銷售行為，雖由營業人即原

告先行墊付營業稅，但被告分配取得權利價值並未內含營業

稅，且兩造亦無其他特約，系爭都更案所生之營業稅依法仍

應由被告負擔，被告尚未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應給付金額」

欄所示之代墊營業稅款（下稱系爭營業稅款）。爰擇一依民

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民法第347條規定準

用民法第367條規定、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並聲明：㈠被告各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應給付金額」

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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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辛○○、子○○、丑○○、寅○○、庚○○、卯○○、

癸○○○、丁○○○、巳○○、甲○○、乙○○、丙○○、

壬○○（下稱辛○○等人）：

　　辛○○等人為系爭都更案第16、57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於10

0年10月29日與原告簽訂都市更新暨合建分屋契約（下稱系

爭合建契約），且權利變換與協議合建之都更方式僅是地主

同意門檻、推進時程快慢、房屋分配比例差異，與營業稅負

擔方式無關，縱辛○○等人有撤銷同意之意思表示，亦未送

達原告而未解除系爭合建契約，而系爭合建契約並未有特

約，是依營業稅法第32條第2項，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

務之定價，本應內含營業稅，故系爭營業稅款自應內含而由

原告繳納，而非外加型，是系爭合建契約既未特別約定將營

業稅轉嫁予辛○○等人，且原告為營業稅納稅義務人，應已

就專門知識經驗加計成本利潤及營業稅後，始作成合建契約

互易條件，亦與採取何種都市更新方式無涉，均應由原告負

擔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

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戊○○、己○○、辰○○（下稱戊○○等人）：

　　戊○○等人雖未與原告簽訂書面合建契約而參與系爭都更

案，惟已於110年6月間與原告就關於未來選配之房屋、停車

位及因超額選配而需補繳價金等事項為約定，並於112年6月

間繳納需補繳價金完畢，足認戊○○等人與原告間為互易關

係。至原告依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規定擬具

權利變換計畫，送由新北市政府審議通過後始得實施，而與

新北市政府成立行政監管關係，仍無礙原告與戊○○等人間

互易關係之存在而履行。固然營業稅應由買受人戊○○等人

負擔，但在互易關係下，倘雙方未有特別約定，地主轉讓之

土地價值應即為互易之對價，依營業稅法第32條第2項規

定，營業稅應內含於定價，惟戊○○等人已移轉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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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並給付超額選配差額款項予原告，自無需再額外負擔系

爭營業稅款。另國稅局對於原告所定課徵計算公式，充其量

僅屬於課稅機關認定相關稅額之技術上規則，與合建互易關

係雙方當事人就營業稅應由何人負擔、額外再負擔營業稅等

特別約定均無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重訴卷㈡第354至355頁，並依判

決格式修正文句）：

　㈠原告為系爭都更案之實施者，被告及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均為系爭都更案之原土地所有權人。

　㈡系爭都更案所產生之營業稅金，原告已於112年11月至12月

繳納完畢並開立統一發票。

　㈢因系爭都更案所生之營業稅金數額及分配取得權利價值，關

於被告部分如附表一、二所示。

　㈣新北市政府財政局於113年4月8日匯款新臺幣（下同）1,04

3,363元至原告華南銀行土城分行帳戶。

　㈤原告於112年完成系爭都更案之房屋興建後，原告有要求戊

○○、己○○、辰○○繳納差額價金，分別為3,889,629

元、4,534,629元、1,475,729元，戊○○等人均已支付予原

告。

　㈥系爭都更案是以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之權利變

換方式為之。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雙方約定互相移轉金錢以外之財產權者，準用關於

買賣之規定；當事人之一方，約定移轉前條所定之財產權，

並應交付金錢者，其金錢部分，準用關於買賣價金之規定；

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

民法第398條、第399條、第367條定有明文。又在中華民國

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

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為銷售貨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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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務之營業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除另有規定外，均

應就銷售額計算其銷項稅額；銷項稅額，指營業人銷售貨物

或勞務時，依規定應收取之營業稅額；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

或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以

定價開立統一發票，營業稅法第1條、第2條第1款、第14

條、第32條第2項、第3項後段亦有明文。而加值型及非加值

型營業稅，乃屬預期可以轉嫁的租稅，屬銷售貨物或勞務之

營業人得向買受人轉收之租稅，依營業稅之制度精神，營業

稅係對買受貨物或勞務之人，藉由消費所表彰之租稅負擔能

力課徵之稅捐，稽徵技術上雖以營業人為納稅義務人，但經

由後續之交易轉嫁於最終之買受人，即由消費者負擔（司法

院大法官釋字第688號解釋理由書、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

第206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都更案以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之權

利變換方式所為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都更案都

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新北市政府核定版）在卷可查（見

本院卷㈠第269至271頁）。觀諸上開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計

畫案可知，被告為原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其等所有之土地參

與由原告擔任實施者之系爭都更案，由新北市政府核定計

畫，按照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更新後土地、建築物等權利

價值為分配，並以被告所有之土地更新前之權利價值，計算

出更新後應分配之權利價值而獲分配房屋、車位等應有部

分，屬被告以所有土地與原告依系爭都更案所興建之房屋、

車位為互換，屬雙方互相以移轉金錢以外之財產權為約定，

揆諸上開規定，兩造間應為互易之法律關係。辛○○等人雖

抗辯其等與原告間簽立之系爭合建契約仍屬有效，而屬協議

合建法律關係等語，惟辛○○等人雖與原告曾簽立系爭合建

契約，有系爭合建契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㈠第325至340

頁），然辛○○等人已發送103年8月15日存證信函表明撤銷

同意都市更新計畫，致使系爭都更案重新核算所有權同意比

例乙節，有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103年8月20日新北更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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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3418531C號、103年9月15日新北更事字第1033419218

號函文附卷可查（見本院卷㈡第241至242頁），上開函文已

敘明辛○○等人依108年1月30日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撤銷同

意而通知原告，可見辛○○等人為撤銷系爭合建契約之意思

表示已達到原告，又解除權之行使係屬單方行為，於解除之

意思表示到達對方，不待其承諾，即生解除契約之效力，自

難認辛○○等人與原告間系爭合建契約仍繼續有效，辛○○

等人此部分所辯，尚難可採。

  ㈢又互核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30條第1項規

定：「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之道

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場等

七項用地，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

撥用取得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抵充外，其不

足土地與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

費用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

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經各級主管機關

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

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

付；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

積單元時，得改以現金繳納。」、第2項規定：「前項權利

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應共同負擔之比例，由各級主管

機關考量實際情形定之。」；108年1月30日修正後都市更新

條例第51條第1項規定：「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

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

場、綠地、停車場等七項用地，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用

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

公有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與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

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

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

費用由實施者先行墊付，於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

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率、都市計畫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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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與其相對投入及受益情形，計算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

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予實施者；其應分配之土

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得改以

現金繳納。」、第2項規定：「前項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

所有權人應共同負擔之比率，由各級主管機關考量實際情形

定之。」，可知108年1月30日都市更新條例修正前後，均係

待主管機關核定確切比例後由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僅修

正計算方式及明訂由實施者先行墊付。

  ㈣再觀以系爭都更案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經費成本明細表（見

本院卷㈡第247頁），可知就有關稅捐部分，原告僅有印花

稅需為負擔，是以，兩造間既未另外約明營業稅原告需共同

負擔，揆諸前開說明，營業稅稽徵技術上雖以營業人即原告

為納稅義務人，性質上依法係由實施者即原告先行墊付，但

經由後續之交易轉嫁於最終之買受人即被告為全部負擔。另

參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及108

年1月30日修正後都市更新條例第51條規定，亦可見工程費

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等負擔費用

均係待主管機關核定後，再按權利價值比率為分擔，復核以

財政部109年9月14日台財稅字第10900611910號令之內容，

足見營業稅之計算乃以主管機關核定之更新後總權利價值作

為基礎為計算，有上開函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㈡第333

頁），顯見系爭都更案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新北市政

府核定版）（見本院卷㈠第269至271頁）所列被告原土地權

利價值、所分配權利價值金額等金額均尚未計入營業稅，是

以，被告固以其等所有之土地與原告互易系爭都更案所興建

之房屋、車位，然此部分核定之金額仍未加上房屋、車位價

款5％之營業稅，是待權利變換後之分配價值核定後，有關

營業稅部分自應另為徵收計算，又系爭營業稅款已據原告先

行墊付，原告自可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

定，請求被告應負擔系爭營業稅額。至被告抗辯上開應分配

權利價值以「內含」方式計算、超額選配補繳之金額應已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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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營業稅，被告已為支付等語，應係對於上開權利價值之計

算有所誤認，顯難可採。

  ㈤從而，就各該被告因系爭都更案所生之系爭營業稅款及分配

取得權利價值，且系爭營業稅款為原告於112年11月至12月

間繳納完畢等情，已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故系爭營

業稅款被告既尚未支付，原告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

第367條規定，請求被告各應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之系爭營業

稅款，自屬有據。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

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

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

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

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前

開金額，均未定有給付期限，被告應分別自受催告而未為賠

償時起負遲延責任，而本件起訴狀繕本分別於附表一所示之

日期送達被告，則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詳如

附表一）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

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

請求被告各應給付如附表一「應給付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及如附表一「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

院既已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准許原告請

求，則其就民法第347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民法第

179條規定請求部分，即毋庸再予論斷，附此敘明。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與

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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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

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靖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附表一：（幣別：新臺幣/日期：民國）
編號 被告 應給付金額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供擔保得假執

行金額

預供擔保免為

假執行金額

訴訟費用分

擔比例

1 辛○○ 518,147元 113年7月6日

（113年6月25日寄存送達，

見本院卷㈠第233頁）

173,000元 518,147元 7％

2 己○○ 911,144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6月24日送達，見本

院卷㈠第235頁）

304,000元 911,144元 13％

3 子○○ 79,545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6月24日送達，見本

院卷㈠第237頁）

27,000元 79,545元 1％

4 丑○○ 79,545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6月24日送達，見本

院卷㈠第239頁）

27,000元 79,545元 1％

5 寅○○ 79,545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6月24日送達，見本

院卷㈠第241頁）

27,000元 79,545元 1％

6 庚○○ 79,545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

院卷㈠第243頁）

27,000元 79,545元 1％

7 戊○○ 925,886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

院卷㈠第245頁）

309,000元 925,886元 13％

8 卯○○ 541,403元 113年7月6日

（113年6月25日寄存送達，

見本院卷㈠第247頁）

181,000元 541,403元 7％

9 癸○○○ 50,379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

院卷㈠第249頁）

17,000元 50,379元 1％

10 丁○○○ 50,379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

院卷㈠第251頁）

17,000元 50,379元 1％

11 巳○○ 50,379元 113年6月22日 17,000元 50,379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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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幣別：新臺幣）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

院卷㈠第253頁）

12 甲○○ 1,261,637元 113年7月6日

（113年6月25日寄存送達，

見本院卷㈠第255頁）

421,000元 1,261,637元 18％

13 乙○○ 522,267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

院卷㈠第257頁）

175,000元 522,267元 7％

14 丙○○ 522,267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

院卷㈠第259頁）

175,000元 522,267元 7％

15 壬○○ 621,733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

院卷㈠第261頁）

208,000元 621,733元 9％

16 辰○○ 852,568元 113年7月6日

（113年6月25日寄存送達，

見本院卷㈠第263頁）

285,000元 852,568元 12％

合計 7,146,369元

編號 被告 分配取得權利價值

1 辛○○ 21,579,712元

2 己○○ 37,947,180元

3 子○○ 3,312,895元

4 丑○○ 3,312,895元

5 寅○○ 3,312,895元

6 庚○○ 3,312,895元

7 戊○○ 38,561,130元

8 卯○○ 22,548,284元

9 癸○○○ 2,098,188元

10 丁○○○ 2,098,188元

11 巳○○ 2,098,188元

12 甲○○ 52,544,460元

13 乙○○ 21,751,275元

14 丙○○ 21,751,2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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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壬○○ 25,893,850元

16 辰○○ 35,507,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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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65號
原      告  富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彥淇  
訴訟代理人  徐睿謙律師
            黃云宣律師
被      告  陳聰明  
            陳志宏  
            陳志忠  
            陳志勇  
            陳慧如  
            陳俊義  
            楊陳淑女
            林陳琴美
            陳梅花  
            王建中  
            王建童  
            王建耀  
            陳鵬揚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湘傳律師
            東方譯萱律師
            徐孟琪律師
被      告  郭懿萱  


            陳妃燕  
            陳信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育盛律師
複  代理人  張宏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各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應給付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依附表一「訴訟費用分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分別以附表一「供擔保得假執行金額」欄所示之金額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各以附表一「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金額」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等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案）之實施者，被告則為系爭都更案之原土地所有權人，業於民國112年竣工完成，依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分配結果，被告經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核定分配取得之建物單元及車位，其權利價值分別如附表二「分配取得權利價值」欄所示。又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程序，是被告以其所有土地，換取原告興建之房屋及車位，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1條規定之銷售行為，雖由營業人即原告先行墊付營業稅，但被告分配取得權利價值並未內含營業稅，且兩造亦無其他特約，系爭都更案所生之營業稅依法仍應由被告負擔，被告尚未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應給付金額」欄所示之代墊營業稅款（下稱系爭營業稅款）。爰擇一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民法第347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各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應給付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辛○○、子○○、丑○○、寅○○、庚○○、卯○○、癸○○○、丁○○○、巳○○、甲○○、乙○○、丙○○、壬○○（下稱辛○○等人）：
　　辛○○等人為系爭都更案第16、57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於100年10月29日與原告簽訂都市更新暨合建分屋契約（下稱系爭合建契約），且權利變換與協議合建之都更方式僅是地主同意門檻、推進時程快慢、房屋分配比例差異，與營業稅負擔方式無關，縱辛○○等人有撤銷同意之意思表示，亦未送達原告而未解除系爭合建契約，而系爭合建契約並未有特約，是依營業稅法第32條第2項，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本應內含營業稅，故系爭營業稅款自應內含而由原告繳納，而非外加型，是系爭合建契約既未特別約定將營業稅轉嫁予辛○○等人，且原告為營業稅納稅義務人，應已就專門知識經驗加計成本利潤及營業稅後，始作成合建契約互易條件，亦與採取何種都市更新方式無涉，均應由原告負擔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戊○○、己○○、辰○○（下稱戊○○等人）：
　　戊○○等人雖未與原告簽訂書面合建契約而參與系爭都更案，惟已於110年6月間與原告就關於未來選配之房屋、停車位及因超額選配而需補繳價金等事項為約定，並於112年6月間繳納需補繳價金完畢，足認戊○○等人與原告間為互易關係。至原告依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規定擬具權利變換計畫，送由新北市政府審議通過後始得實施，而與新北市政府成立行政監管關係，仍無礙原告與戊○○等人間互易關係之存在而履行。固然營業稅應由買受人戊○○等人負擔，但在互易關係下，倘雙方未有特別約定，地主轉讓之土地價值應即為互易之對價，依營業稅法第32條第2項規定，營業稅應內含於定價，惟戊○○等人已移轉土地所有權，並給付超額選配差額款項予原告，自無需再額外負擔系爭營業稅款。另國稅局對於原告所定課徵計算公式，充其量僅屬於課稅機關認定相關稅額之技術上規則，與合建互易關係雙方當事人就營業稅應由何人負擔、額外再負擔營業稅等特別約定均無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重訴卷㈡第354至355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文句）：
　㈠原告為系爭都更案之實施者，被告及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均為系爭都更案之原土地所有權人。
　㈡系爭都更案所產生之營業稅金，原告已於112年11月至12月繳納完畢並開立統一發票。
　㈢因系爭都更案所生之營業稅金數額及分配取得權利價值，關於被告部分如附表一、二所示。
　㈣新北市政府財政局於113年4月8日匯款新臺幣（下同）1,043,363元至原告華南銀行土城分行帳戶。
　㈤原告於112年完成系爭都更案之房屋興建後，原告有要求戊○○、己○○、辰○○繳納差額價金，分別為3,889,629元、4,534,629元、1,475,729元，戊○○等人均已支付予原告。
　㈥系爭都更案是以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之權利變換方式為之。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雙方約定互相移轉金錢以外之財產權者，準用關於買賣之規定；當事人之一方，約定移轉前條所定之財產權，並應交付金錢者，其金錢部分，準用關於買賣價金之規定；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98條、第399條、第367條定有明文。又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除另有規定外，均應就銷售額計算其銷項稅額；銷項稅額，指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時，依規定應收取之營業稅額；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以定價開立統一發票，營業稅法第1條、第2條第1款、第14條、第32條第2項、第3項後段亦有明文。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乃屬預期可以轉嫁的租稅，屬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得向買受人轉收之租稅，依營業稅之制度精神，營業稅係對買受貨物或勞務之人，藉由消費所表彰之租稅負擔能力課徵之稅捐，稽徵技術上雖以營業人為納稅義務人，但經由後續之交易轉嫁於最終之買受人，即由消費者負擔（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88號解釋理由書、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06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都更案以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之權利變換方式所為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都更案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新北市政府核定版）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㈠第269至271頁）。觀諸上開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計畫案可知，被告為原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其等所有之土地參與由原告擔任實施者之系爭都更案，由新北市政府核定計畫，按照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更新後土地、建築物等權利價值為分配，並以被告所有之土地更新前之權利價值，計算出更新後應分配之權利價值而獲分配房屋、車位等應有部分，屬被告以所有土地與原告依系爭都更案所興建之房屋、車位為互換，屬雙方互相以移轉金錢以外之財產權為約定，揆諸上開規定，兩造間應為互易之法律關係。辛○○等人雖抗辯其等與原告間簽立之系爭合建契約仍屬有效，而屬協議合建法律關係等語，惟辛○○等人雖與原告曾簽立系爭合建契約，有系爭合建契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㈠第325至340頁），然辛○○等人已發送103年8月15日存證信函表明撤銷同意都市更新計畫，致使系爭都更案重新核算所有權同意比例乙節，有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103年8月20日新北更事字第1033418531C號、103年9月15日新北更事字第1033419218號函文附卷可查（見本院卷㈡第241至242頁），上開函文已敘明辛○○等人依108年1月30日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撤銷同意而通知原告，可見辛○○等人為撤銷系爭合建契約之意思表示已達到原告，又解除權之行使係屬單方行為，於解除之意思表示到達對方，不待其承諾，即生解除契約之效力，自難認辛○○等人與原告間系爭合建契約仍繼續有效，辛○○等人此部分所辯，尚難可採。
  ㈢又互核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場等七項用地，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與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得改以現金繳納。」、第2項規定：「前項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應共同負擔之比例，由各級主管機關考量實際情形定之。」；108年1月30日修正後都市更新條例第51條第1項規定：「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場等七項用地，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與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由實施者先行墊付，於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率、都市計畫規定與其相對投入及受益情形，計算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予實施者；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得改以現金繳納。」、第2項規定：「前項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應共同負擔之比率，由各級主管機關考量實際情形定之。」，可知108年1月30日都市更新條例修正前後，均係待主管機關核定確切比例後由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僅修正計算方式及明訂由實施者先行墊付。
  ㈣再觀以系爭都更案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經費成本明細表（見本院卷㈡第247頁），可知就有關稅捐部分，原告僅有印花稅需為負擔，是以，兩造間既未另外約明營業稅原告需共同負擔，揆諸前開說明，營業稅稽徵技術上雖以營業人即原告為納稅義務人，性質上依法係由實施者即原告先行墊付，但經由後續之交易轉嫁於最終之買受人即被告為全部負擔。另參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及108年1月30日修正後都市更新條例第51條規定，亦可見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等負擔費用均係待主管機關核定後，再按權利價值比率為分擔，復核以財政部109年9月14日台財稅字第10900611910號令之內容，足見營業稅之計算乃以主管機關核定之更新後總權利價值作為基礎為計算，有上開函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㈡第333頁），顯見系爭都更案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新北市政府核定版）（見本院卷㈠第269至271頁）所列被告原土地權利價值、所分配權利價值金額等金額均尚未計入營業稅，是以，被告固以其等所有之土地與原告互易系爭都更案所興建之房屋、車位，然此部分核定之金額仍未加上房屋、車位價款5％之營業稅，是待權利變換後之分配價值核定後，有關營業稅部分自應另為徵收計算，又系爭營業稅款已據原告先行墊付，原告自可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被告應負擔系爭營業稅額。至被告抗辯上開應分配權利價值以「內含」方式計算、超額選配補繳之金額應已包含營業稅，被告已為支付等語，應係對於上開權利價值之計算有所誤認，顯難可採。
  ㈤從而，就各該被告因系爭都更案所生之系爭營業稅款及分配取得權利價值，且系爭營業稅款為原告於112年11月至12月間繳納完畢等情，已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故系爭營業稅款被告既尚未支付，原告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被告各應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之系爭營業稅款，自屬有據。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前開金額，均未定有給付期限，被告應分別自受催告而未為賠償時起負遲延責任，而本件起訴狀繕本分別於附表一所示之日期送達被告，則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詳如附表一）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被告各應給付如附表一「應給付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一「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院既已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准許原告請求，則其就民法第347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部分，即毋庸再予論斷，附此敘明。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靖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附表一：（幣別：新臺幣/日期：民國）
		編號

		被告

		應給付金額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供擔保得假執行金額

		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金額

		訴訟費用分擔比例



		1

		辛○○

		518,147元

		113年7月6日
（113年6月25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33頁）

		173,000元

		518,147元

		7％



		2

		己○○

		911,144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6月24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35頁）

		304,000元

		911,144元

		13％



		3

		子○○

		79,545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6月24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37頁）

		27,000元

		79,545元

		1％





		4

		丑○○

		79,545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6月24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39頁）

		27,000元

		79,545元

		1％



		5

		寅○○

		79,545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6月24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41頁）

		27,000元

		79,545元

		1％



		6

		庚○○

		79,545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43頁）

		27,000元

		79,545元

		1％



		7

		戊○○

		925,886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45頁）

		309,000元

		925,886元

		13％



		8

		卯○○

		541,403元

		113年7月6日
（113年6月25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47頁）

		181,000元

		541,403元

		7％



		9

		癸○○○

		50,379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49頁）

		17,000元

		50,379元

		1％



		10

		丁○○○

		50,379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51頁）

		17,000元

		50,379元

		1％



		11

		巳○○

		50,379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53頁）

		17,000元

		50,379元

		1％



		12

		甲○○

		1,261,637元

		113年7月6日
（113年6月25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55頁）

		421,000元

		1,261,637元

		18％



		13

		乙○○

		522,267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57頁）

		175,000元

		522,267元

		7％



		14

		丙○○

		522,267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59頁）

		175,000元

		522,267元

		7％



		15

		壬○○

		621,733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61頁）

		208,000元

		621,733元

		9％



		16

		辰○○

		852,568元

		113年7月6日
（113年6月25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63頁）

		285,000元

		852,568元

		12％



		合計

		


		7,146,369元

		


		


		


		








附表二：（幣別：新臺幣）
		編號

		被告

		分配取得權利價值



		1

		辛○○

		21,579,712元



		2

		己○○

		37,947,180元



		3

		子○○

		3,312,895元



		4

		丑○○

		3,312,895元



		5

		寅○○

		3,312,895元



		6

		庚○○

		3,312,895元



		7

		戊○○

		38,561,130元



		8

		卯○○

		22,548,284元



		9

		癸○○○

		2,098,188元



		10

		丁○○○

		2,098,188元



		11

		巳○○

		2,098,188元



		12

		甲○○

		52,544,460元



		13

		乙○○

		21,751,275元



		14

		丙○○

		21,751,275元



		15

		壬○○

		25,893,850元



		16

		辰○○

		35,507,60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65號

原      告  富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彥淇  

訴訟代理人  徐睿謙律師

            黃云宣律師

被      告  陳聰明  

            陳志宏  

            陳志忠  

            陳志勇  

            陳慧如  

            陳俊義  

            楊陳淑女

            林陳琴美

            陳梅花  

            王建中  

            王建童  

            王建耀  

            陳鵬揚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湘傳律師

            東方譯萱律師

            徐孟琪律師

被      告  郭懿萱  



            陳妃燕  

            陳信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育盛律師

複  代理人  張宏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各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應給付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及自附表一「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依附表一「訴訟費用分擔比例」欄所示之比

    例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分別以附表一「供擔保得假執行金額」

    欄所示之金額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各以附

    表一「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金額」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等7筆土

    地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案）之

    實施者，被告則為系爭都更案之原土地所有權人，業於民國

    112年竣工完成，依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分配結果，被告經

    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核定分配取得之建物單元及車位，其權

    利價值分別如附表二「分配取得權利價值」欄所示。又系爭

    都更案權利變換程序，是被告以其所有土地，換取原告興建

    之房屋及車位，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

    法）第1條規定之銷售行為，雖由營業人即原告先行墊付營

    業稅，但被告分配取得權利價值並未內含營業稅，且兩造亦

    無其他特約，系爭都更案所生之營業稅依法仍應由被告負擔

    ，被告尚未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應給付金額」欄所示之代墊

    營業稅款（下稱系爭營業稅款）。爰擇一依民法第399條規

    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民法第347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

    條規定、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

    被告各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應給付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辛○○、子○○、丑○○、寅○○、庚○○、卯○○、癸○○○、丁○○○

    、巳○○、甲○○、乙○○、丙○○、壬○○（下稱辛○○等人）：

　　辛○○等人為系爭都更案第16、57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於100

    年10月29日與原告簽訂都市更新暨合建分屋契約（下稱系爭

    合建契約），且權利變換與協議合建之都更方式僅是地主同

    意門檻、推進時程快慢、房屋分配比例差異，與營業稅負擔

    方式無關，縱辛○○等人有撤銷同意之意思表示，亦未送達原

    告而未解除系爭合建契約，而系爭合建契約並未有特約，是

    依營業稅法第32條第2項，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

    價，本應內含營業稅，故系爭營業稅款自應內含而由原告繳

    納，而非外加型，是系爭合建契約既未特別約定將營業稅轉

    嫁予辛○○等人，且原告為營業稅納稅義務人，應已就專門知

    識經驗加計成本利潤及營業稅後，始作成合建契約互易條件

    ，亦與採取何種都市更新方式無涉，均應由原告負擔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戊○○、己○○、辰○○（下稱戊○○等人）：

　　戊○○等人雖未與原告簽訂書面合建契約而參與系爭都更案，

    惟已於110年6月間與原告就關於未來選配之房屋、停車位及

    因超額選配而需補繳價金等事項為約定，並於112年6月間繳

    納需補繳價金完畢，足認戊○○等人與原告間為互易關係。至

    原告依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規定擬具權利變

    換計畫，送由新北市政府審議通過後始得實施，而與新北市

    政府成立行政監管關係，仍無礙原告與戊○○等人間互易關係

    之存在而履行。固然營業稅應由買受人戊○○等人負擔，但在

    互易關係下，倘雙方未有特別約定，地主轉讓之土地價值應

    即為互易之對價，依營業稅法第32條第2項規定，營業稅應

    內含於定價，惟戊○○等人已移轉土地所有權，並給付超額選

    配差額款項予原告，自無需再額外負擔系爭營業稅款。另國

    稅局對於原告所定課徵計算公式，充其量僅屬於課稅機關認

    定相關稅額之技術上規則，與合建互易關係雙方當事人就營

    業稅應由何人負擔、額外再負擔營業稅等特別約定均無關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重訴卷㈡第354至355頁，並依判

    決格式修正文句）：

　㈠原告為系爭都更案之實施者，被告及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均為系爭都更案之原土地所有權人。

　㈡系爭都更案所產生之營業稅金，原告已於112年11月至12月繳

    納完畢並開立統一發票。

　㈢因系爭都更案所生之營業稅金數額及分配取得權利價值，關

    於被告部分如附表一、二所示。

　㈣新北市政府財政局於113年4月8日匯款新臺幣（下同）1,043,

    363元至原告華南銀行土城分行帳戶。

　㈤原告於112年完成系爭都更案之房屋興建後，原告有要求戊○○

    、己○○、辰○○繳納差額價金，分別為3,889,629元、4,534,6

    29元、1,475,729元，戊○○等人均已支付予原告。

　㈥系爭都更案是以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之權利變

    換方式為之。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雙方約定互相移轉金錢以外之財產權者，準用關於

    買賣之規定；當事人之一方，約定移轉前條所定之財產權，

    並應交付金錢者，其金錢部分，準用關於買賣價金之規定；

    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

    民法第398條、第399條、第367條定有明文。又在中華民國

    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

    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為銷售貨物或

    勞務之營業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除另有規定外，均

    應就銷售額計算其銷項稅額；銷項稅額，指營業人銷售貨物

    或勞務時，依規定應收取之營業稅額；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

    或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以

    定價開立統一發票，營業稅法第1條、第2條第1款、第14條

    、第32條第2項、第3項後段亦有明文。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

    營業稅，乃屬預期可以轉嫁的租稅，屬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

    業人得向買受人轉收之租稅，依營業稅之制度精神，營業稅

    係對買受貨物或勞務之人，藉由消費所表彰之租稅負擔能力

    課徵之稅捐，稽徵技術上雖以營業人為納稅義務人，但經由

    後續之交易轉嫁於最終之買受人，即由消費者負擔（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第688號解釋理由書、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

    206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都更案以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之權

    利變換方式所為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都更案都

    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新北市政府核定版）在卷可查（見

    本院卷㈠第269至271頁）。觀諸上開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計

    畫案可知，被告為原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其等所有之土地參

    與由原告擔任實施者之系爭都更案，由新北市政府核定計畫

    ，按照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更新後土地、建築物等權利價

    值為分配，並以被告所有之土地更新前之權利價值，計算出

    更新後應分配之權利價值而獲分配房屋、車位等應有部分，

    屬被告以所有土地與原告依系爭都更案所興建之房屋、車位

    為互換，屬雙方互相以移轉金錢以外之財產權為約定，揆諸

    上開規定，兩造間應為互易之法律關係。辛○○等人雖抗辯其

    等與原告間簽立之系爭合建契約仍屬有效，而屬協議合建法

    律關係等語，惟辛○○等人雖與原告曾簽立系爭合建契約，有

    系爭合建契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㈠第325至340頁），然辛○

    ○等人已發送103年8月15日存證信函表明撤銷同意都市更新

    計畫，致使系爭都更案重新核算所有權同意比例乙節，有新

    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103年8月20日新北更事字第1033418531

    C號、103年9月15日新北更事字第1033419218號函文附卷可

    查（見本院卷㈡第241至242頁），上開函文已敘明辛○○等人

    依108年1月30日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撤銷同意而通知原告，

    可見辛○○等人為撤銷系爭合建契約之意思表示已達到原告，

    又解除權之行使係屬單方行為，於解除之意思表示到達對方

    ，不待其承諾，即生解除契約之效力，自難認辛○○等人與原

    告間系爭合建契約仍繼續有效，辛○○等人此部分所辯，尚難

    可採。

  ㈢又互核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

    「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

    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場等七項用

    地，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

    得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

    與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及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

    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

    ，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

    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其

    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

    時，得改以現金繳納。」、第2項規定：「前項權利變換範

    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應共同負擔之比例，由各級主管機關考

    量實際情形定之。」；108年1月30日修正後都市更新條例第

    51條第1項規定：「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

    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

    、停車場等七項用地，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

    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抵

    充外，其不足土地與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

    稅捐、管理費用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

    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由實施

    者先行墊付，於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

    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率、都市計畫規定與其相對

    投入及受益情形，計算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

    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予實施者；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

    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得改以現金繳納。

    」、第2項規定：「前項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應

    共同負擔之比率，由各級主管機關考量實際情形定之。」，

    可知108年1月30日都市更新條例修正前後，均係待主管機關

    核定確切比例後由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僅修正計算方式

    及明訂由實施者先行墊付。

  ㈣再觀以系爭都更案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經費成本明細表（見

    本院卷㈡第247頁），可知就有關稅捐部分，原告僅有印花稅

    需為負擔，是以，兩造間既未另外約明營業稅原告需共同負

    擔，揆諸前開說明，營業稅稽徵技術上雖以營業人即原告為

    納稅義務人，性質上依法係由實施者即原告先行墊付，但經

    由後續之交易轉嫁於最終之買受人即被告為全部負擔。另參

    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及108年

    1月30日修正後都市更新條例第51條規定，亦可見工程費用

    、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等負擔費用均

    係待主管機關核定後，再按權利價值比率為分擔，復核以財

    政部109年9月14日台財稅字第10900611910號令之內容，足

    見營業稅之計算乃以主管機關核定之更新後總權利價值作為

    基礎為計算，有上開函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㈡第333頁），

    顯見系爭都更案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新北市政府核定

    版）（見本院卷㈠第269至271頁）所列被告原土地權利價值

    、所分配權利價值金額等金額均尚未計入營業稅，是以，被

    告固以其等所有之土地與原告互易系爭都更案所興建之房屋

    、車位，然此部分核定之金額仍未加上房屋、車位價款5％之

    營業稅，是待權利變換後之分配價值核定後，有關營業稅部

    分自應另為徵收計算，又系爭營業稅款已據原告先行墊付，

    原告自可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被

    告應負擔系爭營業稅額。至被告抗辯上開應分配權利價值以

    「內含」方式計算、超額選配補繳之金額應已包含營業稅，

    被告已為支付等語，應係對於上開權利價值之計算有所誤認

    ，顯難可採。

  ㈤從而，就各該被告因系爭都更案所生之系爭營業稅款及分配

    取得權利價值，且系爭營業稅款為原告於112年11月至12月

    間繳納完畢等情，已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故系爭營

    業稅款被告既尚未支付，原告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

    第367條規定，請求被告各應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之系爭營業

    稅款，自屬有據。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

    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

    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

    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

    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前

    開金額，均未定有給付期限，被告應分別自受催告而未為賠

    償時起負遲延責任，而本件起訴狀繕本分別於附表一所示之

    日期送達被告，則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詳如

    附表一）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

    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

    請求被告各應給付如附表一「應給付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及如附表一「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院

    既已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准許原告請求

    ，則其就民法第347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民法第17

    9條規定請求部分，即毋庸再予論斷，附此敘明。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與

    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

    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靖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附表一：（幣別：新臺幣/日期：民國）

編號 被告 應給付金額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供擔保得假執行金額 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金額 訴訟費用分擔比例 1 辛○○ 518,147元 113年7月6日 （113年6月25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33頁） 173,000元 518,147元 7％ 2 己○○ 911,144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6月24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35頁） 304,000元 911,144元 13％ 3 子○○ 79,545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6月24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37頁） 27,000元 79,545元 1％  4 丑○○ 79,545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6月24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39頁） 27,000元 79,545元 1％ 5 寅○○ 79,545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6月24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41頁） 27,000元 79,545元 1％ 6 庚○○ 79,545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43頁） 27,000元 79,545元 1％ 7 戊○○ 925,886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45頁） 309,000元 925,886元 13％ 8 卯○○ 541,403元 113年7月6日 （113年6月25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47頁） 181,000元 541,403元 7％ 9 癸○○○ 50,379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49頁） 17,000元 50,379元 1％ 10 丁○○○ 50,379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51頁） 17,000元 50,379元 1％ 11 巳○○ 50,379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53頁） 17,000元 50,379元 1％ 12 甲○○ 1,261,637元 113年7月6日 （113年6月25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55頁） 421,000元 1,261,637元 18％ 13 乙○○ 522,267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57頁） 175,000元 522,267元 7％ 14 丙○○ 522,267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59頁） 175,000元 522,267元 7％ 15 壬○○ 621,733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61頁） 208,000元 621,733元 9％ 16 辰○○ 852,568元 113年7月6日 （113年6月25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63頁） 285,000元 852,568元 12％ 合計  7,146,369元     

附表二：（幣別：新臺幣）

編號 被告 分配取得權利價值 1 辛○○ 21,579,712元 2 己○○ 37,947,180元 3 子○○ 3,312,895元 4 丑○○ 3,312,895元 5 寅○○ 3,312,895元 6 庚○○ 3,312,895元 7 戊○○ 38,561,130元 8 卯○○ 22,548,284元 9 癸○○○ 2,098,188元 10 丁○○○ 2,098,188元 11 巳○○ 2,098,188元 12 甲○○ 52,544,460元 13 乙○○ 21,751,275元 14 丙○○ 21,751,275元 15 壬○○ 25,893,850元 16 辰○○ 35,507,60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65號
原      告  富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彥淇  
訴訟代理人  徐睿謙律師
            黃云宣律師
被      告  陳聰明  
            陳志宏  
            陳志忠  
            陳志勇  
            陳慧如  
            陳俊義  
            楊陳淑女
            林陳琴美
            陳梅花  
            王建中  
            王建童  
            王建耀  
            陳鵬揚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湘傳律師
            東方譯萱律師
            徐孟琪律師
被      告  郭懿萱  


            陳妃燕  
            陳信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育盛律師
複  代理人  張宏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各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應給付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依附表一「訴訟費用分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分別以附表一「供擔保得假執行金額」欄所示之金額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各以附表一「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金額」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等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案）之實施者，被告則為系爭都更案之原土地所有權人，業於民國112年竣工完成，依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分配結果，被告經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核定分配取得之建物單元及車位，其權利價值分別如附表二「分配取得權利價值」欄所示。又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程序，是被告以其所有土地，換取原告興建之房屋及車位，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1條規定之銷售行為，雖由營業人即原告先行墊付營業稅，但被告分配取得權利價值並未內含營業稅，且兩造亦無其他特約，系爭都更案所生之營業稅依法仍應由被告負擔，被告尚未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應給付金額」欄所示之代墊營業稅款（下稱系爭營業稅款）。爰擇一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民法第347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各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應給付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辛○○、子○○、丑○○、寅○○、庚○○、卯○○、癸○○○、丁○○○、巳○○、甲○○、乙○○、丙○○、壬○○（下稱辛○○等人）：
　　辛○○等人為系爭都更案第16、57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於100年10月29日與原告簽訂都市更新暨合建分屋契約（下稱系爭合建契約），且權利變換與協議合建之都更方式僅是地主同意門檻、推進時程快慢、房屋分配比例差異，與營業稅負擔方式無關，縱辛○○等人有撤銷同意之意思表示，亦未送達原告而未解除系爭合建契約，而系爭合建契約並未有特約，是依營業稅法第32條第2項，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本應內含營業稅，故系爭營業稅款自應內含而由原告繳納，而非外加型，是系爭合建契約既未特別約定將營業稅轉嫁予辛○○等人，且原告為營業稅納稅義務人，應已就專門知識經驗加計成本利潤及營業稅後，始作成合建契約互易條件，亦與採取何種都市更新方式無涉，均應由原告負擔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戊○○、己○○、辰○○（下稱戊○○等人）：
　　戊○○等人雖未與原告簽訂書面合建契約而參與系爭都更案，惟已於110年6月間與原告就關於未來選配之房屋、停車位及因超額選配而需補繳價金等事項為約定，並於112年6月間繳納需補繳價金完畢，足認戊○○等人與原告間為互易關係。至原告依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規定擬具權利變換計畫，送由新北市政府審議通過後始得實施，而與新北市政府成立行政監管關係，仍無礙原告與戊○○等人間互易關係之存在而履行。固然營業稅應由買受人戊○○等人負擔，但在互易關係下，倘雙方未有特別約定，地主轉讓之土地價值應即為互易之對價，依營業稅法第32條第2項規定，營業稅應內含於定價，惟戊○○等人已移轉土地所有權，並給付超額選配差額款項予原告，自無需再額外負擔系爭營業稅款。另國稅局對於原告所定課徵計算公式，充其量僅屬於課稅機關認定相關稅額之技術上規則，與合建互易關係雙方當事人就營業稅應由何人負擔、額外再負擔營業稅等特別約定均無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重訴卷㈡第354至355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文句）：
　㈠原告為系爭都更案之實施者，被告及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均為系爭都更案之原土地所有權人。
　㈡系爭都更案所產生之營業稅金，原告已於112年11月至12月繳納完畢並開立統一發票。
　㈢因系爭都更案所生之營業稅金數額及分配取得權利價值，關於被告部分如附表一、二所示。
　㈣新北市政府財政局於113年4月8日匯款新臺幣（下同）1,043,363元至原告華南銀行土城分行帳戶。
　㈤原告於112年完成系爭都更案之房屋興建後，原告有要求戊○○、己○○、辰○○繳納差額價金，分別為3,889,629元、4,534,629元、1,475,729元，戊○○等人均已支付予原告。
　㈥系爭都更案是以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之權利變換方式為之。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雙方約定互相移轉金錢以外之財產權者，準用關於買賣之規定；當事人之一方，約定移轉前條所定之財產權，並應交付金錢者，其金錢部分，準用關於買賣價金之規定；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98條、第399條、第367條定有明文。又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除另有規定外，均應就銷售額計算其銷項稅額；銷項稅額，指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時，依規定應收取之營業稅額；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以定價開立統一發票，營業稅法第1條、第2條第1款、第14條、第32條第2項、第3項後段亦有明文。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乃屬預期可以轉嫁的租稅，屬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得向買受人轉收之租稅，依營業稅之制度精神，營業稅係對買受貨物或勞務之人，藉由消費所表彰之租稅負擔能力課徵之稅捐，稽徵技術上雖以營業人為納稅義務人，但經由後續之交易轉嫁於最終之買受人，即由消費者負擔（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88號解釋理由書、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06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都更案以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之權利變換方式所為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都更案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新北市政府核定版）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㈠第269至271頁）。觀諸上開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計畫案可知，被告為原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其等所有之土地參與由原告擔任實施者之系爭都更案，由新北市政府核定計畫，按照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更新後土地、建築物等權利價值為分配，並以被告所有之土地更新前之權利價值，計算出更新後應分配之權利價值而獲分配房屋、車位等應有部分，屬被告以所有土地與原告依系爭都更案所興建之房屋、車位為互換，屬雙方互相以移轉金錢以外之財產權為約定，揆諸上開規定，兩造間應為互易之法律關係。辛○○等人雖抗辯其等與原告間簽立之系爭合建契約仍屬有效，而屬協議合建法律關係等語，惟辛○○等人雖與原告曾簽立系爭合建契約，有系爭合建契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㈠第325至340頁），然辛○○等人已發送103年8月15日存證信函表明撤銷同意都市更新計畫，致使系爭都更案重新核算所有權同意比例乙節，有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103年8月20日新北更事字第1033418531C號、103年9月15日新北更事字第1033419218號函文附卷可查（見本院卷㈡第241至242頁），上開函文已敘明辛○○等人依108年1月30日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撤銷同意而通知原告，可見辛○○等人為撤銷系爭合建契約之意思表示已達到原告，又解除權之行使係屬單方行為，於解除之意思表示到達對方，不待其承諾，即生解除契約之效力，自難認辛○○等人與原告間系爭合建契約仍繼續有效，辛○○等人此部分所辯，尚難可採。
  ㈢又互核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場等七項用地，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與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得改以現金繳納。」、第2項規定：「前項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應共同負擔之比例，由各級主管機關考量實際情形定之。」；108年1月30日修正後都市更新條例第51條第1項規定：「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場等七項用地，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與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由實施者先行墊付，於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率、都市計畫規定與其相對投入及受益情形，計算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予實施者；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得改以現金繳納。」、第2項規定：「前項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應共同負擔之比率，由各級主管機關考量實際情形定之。」，可知108年1月30日都市更新條例修正前後，均係待主管機關核定確切比例後由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僅修正計算方式及明訂由實施者先行墊付。
  ㈣再觀以系爭都更案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經費成本明細表（見本院卷㈡第247頁），可知就有關稅捐部分，原告僅有印花稅需為負擔，是以，兩造間既未另外約明營業稅原告需共同負擔，揆諸前開說明，營業稅稽徵技術上雖以營業人即原告為納稅義務人，性質上依法係由實施者即原告先行墊付，但經由後續之交易轉嫁於最終之買受人即被告為全部負擔。另參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及108年1月30日修正後都市更新條例第51條規定，亦可見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等負擔費用均係待主管機關核定後，再按權利價值比率為分擔，復核以財政部109年9月14日台財稅字第10900611910號令之內容，足見營業稅之計算乃以主管機關核定之更新後總權利價值作為基礎為計算，有上開函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㈡第333頁），顯見系爭都更案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新北市政府核定版）（見本院卷㈠第269至271頁）所列被告原土地權利價值、所分配權利價值金額等金額均尚未計入營業稅，是以，被告固以其等所有之土地與原告互易系爭都更案所興建之房屋、車位，然此部分核定之金額仍未加上房屋、車位價款5％之營業稅，是待權利變換後之分配價值核定後，有關營業稅部分自應另為徵收計算，又系爭營業稅款已據原告先行墊付，原告自可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被告應負擔系爭營業稅額。至被告抗辯上開應分配權利價值以「內含」方式計算、超額選配補繳之金額應已包含營業稅，被告已為支付等語，應係對於上開權利價值之計算有所誤認，顯難可採。
  ㈤從而，就各該被告因系爭都更案所生之系爭營業稅款及分配取得權利價值，且系爭營業稅款為原告於112年11月至12月間繳納完畢等情，已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故系爭營業稅款被告既尚未支付，原告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被告各應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之系爭營業稅款，自屬有據。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前開金額，均未定有給付期限，被告應分別自受催告而未為賠償時起負遲延責任，而本件起訴狀繕本分別於附表一所示之日期送達被告，則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詳如附表一）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被告各應給付如附表一「應給付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一「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院既已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准許原告請求，則其就民法第347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部分，即毋庸再予論斷，附此敘明。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靖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附表一：（幣別：新臺幣/日期：民國）
		編號

		被告

		應給付金額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供擔保得假執行金額

		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金額

		訴訟費用分擔比例



		1

		辛○○

		518,147元

		113年7月6日
（113年6月25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33頁）

		173,000元

		518,147元

		7％



		2

		己○○

		911,144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6月24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35頁）

		304,000元

		911,144元

		13％



		3

		子○○

		79,545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6月24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37頁）

		27,000元

		79,545元

		1％





		4

		丑○○

		79,545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6月24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39頁）

		27,000元

		79,545元

		1％



		5

		寅○○

		79,545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6月24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41頁）

		27,000元

		79,545元

		1％



		6

		庚○○

		79,545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43頁）

		27,000元

		79,545元

		1％



		7

		戊○○

		925,886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45頁）

		309,000元

		925,886元

		13％



		8

		卯○○

		541,403元

		113年7月6日
（113年6月25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47頁）

		181,000元

		541,403元

		7％



		9

		癸○○○

		50,379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49頁）

		17,000元

		50,379元

		1％



		10

		丁○○○

		50,379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51頁）

		17,000元

		50,379元

		1％



		11

		巳○○

		50,379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53頁）

		17,000元

		50,379元

		1％



		12

		甲○○

		1,261,637元

		113年7月6日
（113年6月25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55頁）

		421,000元

		1,261,637元

		18％



		13

		乙○○

		522,267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57頁）

		175,000元

		522,267元

		7％



		14

		丙○○

		522,267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59頁）

		175,000元

		522,267元

		7％



		15

		壬○○

		621,733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61頁）

		208,000元

		621,733元

		9％



		16

		辰○○

		852,568元

		113年7月6日
（113年6月25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63頁）

		285,000元

		852,568元

		12％



		合計

		


		7,146,369元

		


		


		


		








附表二：（幣別：新臺幣）
		編號

		被告

		分配取得權利價值



		1

		辛○○

		21,579,712元



		2

		己○○

		37,947,180元



		3

		子○○

		3,312,895元



		4

		丑○○

		3,312,895元



		5

		寅○○

		3,312,895元



		6

		庚○○

		3,312,895元



		7

		戊○○

		38,561,130元



		8

		卯○○

		22,548,284元



		9

		癸○○○

		2,098,188元



		10

		丁○○○

		2,098,188元



		11

		巳○○

		2,098,188元



		12

		甲○○

		52,544,460元



		13

		乙○○

		21,751,275元



		14

		丙○○

		21,751,275元



		15

		壬○○

		25,893,850元



		16

		辰○○

		35,507,60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65號

原      告  富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彥淇  

訴訟代理人  徐睿謙律師

            黃云宣律師

被      告  陳聰明  

            陳志宏  

            陳志忠  

            陳志勇  

            陳慧如  

            陳俊義  

            楊陳淑女

            林陳琴美

            陳梅花  

            王建中  

            王建童  

            王建耀  

            陳鵬揚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湘傳律師

            東方譯萱律師

            徐孟琪律師

被      告  郭懿萱  



            陳妃燕  

            陳信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育盛律師

複  代理人  張宏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各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應給付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依附表一「訴訟費用分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分別以附表一「供擔保得假執行金額」欄所示之金額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各以附表一「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金額」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等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案）之實施者，被告則為系爭都更案之原土地所有權人，業於民國112年竣工完成，依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分配結果，被告經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核定分配取得之建物單元及車位，其權利價值分別如附表二「分配取得權利價值」欄所示。又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程序，是被告以其所有土地，換取原告興建之房屋及車位，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1條規定之銷售行為，雖由營業人即原告先行墊付營業稅，但被告分配取得權利價值並未內含營業稅，且兩造亦無其他特約，系爭都更案所生之營業稅依法仍應由被告負擔，被告尚未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應給付金額」欄所示之代墊營業稅款（下稱系爭營業稅款）。爰擇一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民法第347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各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應給付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辛○○、子○○、丑○○、寅○○、庚○○、卯○○、癸○○○、丁○○○、巳○○、甲○○、乙○○、丙○○、壬○○（下稱辛○○等人）：

　　辛○○等人為系爭都更案第16、57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於100年10月29日與原告簽訂都市更新暨合建分屋契約（下稱系爭合建契約），且權利變換與協議合建之都更方式僅是地主同意門檻、推進時程快慢、房屋分配比例差異，與營業稅負擔方式無關，縱辛○○等人有撤銷同意之意思表示，亦未送達原告而未解除系爭合建契約，而系爭合建契約並未有特約，是依營業稅法第32條第2項，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本應內含營業稅，故系爭營業稅款自應內含而由原告繳納，而非外加型，是系爭合建契約既未特別約定將營業稅轉嫁予辛○○等人，且原告為營業稅納稅義務人，應已就專門知識經驗加計成本利潤及營業稅後，始作成合建契約互易條件，亦與採取何種都市更新方式無涉，均應由原告負擔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戊○○、己○○、辰○○（下稱戊○○等人）：

　　戊○○等人雖未與原告簽訂書面合建契約而參與系爭都更案，惟已於110年6月間與原告就關於未來選配之房屋、停車位及因超額選配而需補繳價金等事項為約定，並於112年6月間繳納需補繳價金完畢，足認戊○○等人與原告間為互易關係。至原告依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規定擬具權利變換計畫，送由新北市政府審議通過後始得實施，而與新北市政府成立行政監管關係，仍無礙原告與戊○○等人間互易關係之存在而履行。固然營業稅應由買受人戊○○等人負擔，但在互易關係下，倘雙方未有特別約定，地主轉讓之土地價值應即為互易之對價，依營業稅法第32條第2項規定，營業稅應內含於定價，惟戊○○等人已移轉土地所有權，並給付超額選配差額款項予原告，自無需再額外負擔系爭營業稅款。另國稅局對於原告所定課徵計算公式，充其量僅屬於課稅機關認定相關稅額之技術上規則，與合建互易關係雙方當事人就營業稅應由何人負擔、額外再負擔營業稅等特別約定均無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重訴卷㈡第354至355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文句）：

　㈠原告為系爭都更案之實施者，被告及新北市政府財政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均為系爭都更案之原土地所有權人。

　㈡系爭都更案所產生之營業稅金，原告已於112年11月至12月繳納完畢並開立統一發票。

　㈢因系爭都更案所生之營業稅金數額及分配取得權利價值，關於被告部分如附表一、二所示。

　㈣新北市政府財政局於113年4月8日匯款新臺幣（下同）1,043,363元至原告華南銀行土城分行帳戶。

　㈤原告於112年完成系爭都更案之房屋興建後，原告有要求戊○○、己○○、辰○○繳納差額價金，分別為3,889,629元、4,534,629元、1,475,729元，戊○○等人均已支付予原告。

　㈥系爭都更案是以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之權利變換方式為之。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雙方約定互相移轉金錢以外之財產權者，準用關於買賣之規定；當事人之一方，約定移轉前條所定之財產權，並應交付金錢者，其金錢部分，準用關於買賣價金之規定；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98條、第399條、第367條定有明文。又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除另有規定外，均應就銷售額計算其銷項稅額；銷項稅額，指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時，依規定應收取之營業稅額；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以定價開立統一發票，營業稅法第1條、第2條第1款、第14條、第32條第2項、第3項後段亦有明文。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乃屬預期可以轉嫁的租稅，屬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得向買受人轉收之租稅，依營業稅之制度精神，營業稅係對買受貨物或勞務之人，藉由消費所表彰之租稅負擔能力課徵之稅捐，稽徵技術上雖以營業人為納稅義務人，但經由後續之交易轉嫁於最終之買受人，即由消費者負擔（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88號解釋理由書、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06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都更案以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之權利變換方式所為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都更案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新北市政府核定版）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㈠第269至271頁）。觀諸上開系爭都更案權利變換計畫案可知，被告為原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其等所有之土地參與由原告擔任實施者之系爭都更案，由新北市政府核定計畫，按照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更新後土地、建築物等權利價值為分配，並以被告所有之土地更新前之權利價值，計算出更新後應分配之權利價值而獲分配房屋、車位等應有部分，屬被告以所有土地與原告依系爭都更案所興建之房屋、車位為互換，屬雙方互相以移轉金錢以外之財產權為約定，揆諸上開規定，兩造間應為互易之法律關係。辛○○等人雖抗辯其等與原告間簽立之系爭合建契約仍屬有效，而屬協議合建法律關係等語，惟辛○○等人雖與原告曾簽立系爭合建契約，有系爭合建契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㈠第325至340頁），然辛○○等人已發送103年8月15日存證信函表明撤銷同意都市更新計畫，致使系爭都更案重新核算所有權同意比例乙節，有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103年8月20日新北更事字第1033418531C號、103年9月15日新北更事字第1033419218號函文附卷可查（見本院卷㈡第241至242頁），上開函文已敘明辛○○等人依108年1月30日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撤銷同意而通知原告，可見辛○○等人為撤銷系爭合建契約之意思表示已達到原告，又解除權之行使係屬單方行為，於解除之意思表示到達對方，不待其承諾，即生解除契約之效力，自難認辛○○等人與原告間系爭合建契約仍繼續有效，辛○○等人此部分所辯，尚難可採。

  ㈢又互核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場等七項用地，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與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得改以現金繳納。」、第2項規定：「前項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應共同負擔之比例，由各級主管機關考量實際情形定之。」；108年1月30日修正後都市更新條例第51條第1項規定：「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場等七項用地，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與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由實施者先行墊付，於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率、都市計畫規定與其相對投入及受益情形，計算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予實施者；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得改以現金繳納。」、第2項規定：「前項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應共同負擔之比率，由各級主管機關考量實際情形定之。」，可知108年1月30日都市更新條例修正前後，均係待主管機關核定確切比例後由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僅修正計算方式及明訂由實施者先行墊付。

  ㈣再觀以系爭都更案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經費成本明細表（見本院卷㈡第247頁），可知就有關稅捐部分，原告僅有印花稅需為負擔，是以，兩造間既未另外約明營業稅原告需共同負擔，揆諸前開說明，營業稅稽徵技術上雖以營業人即原告為納稅義務人，性質上依法係由實施者即原告先行墊付，但經由後續之交易轉嫁於最終之買受人即被告為全部負擔。另參108年1月30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及108年1月30日修正後都市更新條例第51條規定，亦可見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等負擔費用均係待主管機關核定後，再按權利價值比率為分擔，復核以財政部109年9月14日台財稅字第10900611910號令之內容，足見營業稅之計算乃以主管機關核定之更新後總權利價值作為基礎為計算，有上開函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㈡第333頁），顯見系爭都更案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新北市政府核定版）（見本院卷㈠第269至271頁）所列被告原土地權利價值、所分配權利價值金額等金額均尚未計入營業稅，是以，被告固以其等所有之土地與原告互易系爭都更案所興建之房屋、車位，然此部分核定之金額仍未加上房屋、車位價款5％之營業稅，是待權利變換後之分配價值核定後，有關營業稅部分自應另為徵收計算，又系爭營業稅款已據原告先行墊付，原告自可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被告應負擔系爭營業稅額。至被告抗辯上開應分配權利價值以「內含」方式計算、超額選配補繳之金額應已包含營業稅，被告已為支付等語，應係對於上開權利價值之計算有所誤認，顯難可採。

  ㈤從而，就各該被告因系爭都更案所生之系爭營業稅款及分配取得權利價值，且系爭營業稅款為原告於112年11月至12月間繳納完畢等情，已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故系爭營業稅款被告既尚未支付，原告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被告各應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之系爭營業稅款，自屬有據。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前開金額，均未定有給付期限，被告應分別自受催告而未為賠償時起負遲延責任，而本件起訴狀繕本分別於附表一所示之日期送達被告，則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詳如附表一）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被告各應給付如附表一「應給付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一「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院既已依民法第39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准許原告請求，則其就民法第347條規定準用民法第367條規定、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部分，即毋庸再予論斷，附此敘明。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靖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附表一：（幣別：新臺幣/日期：民國）

編號 被告 應給付金額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供擔保得假執行金額 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金額 訴訟費用分擔比例 1 辛○○ 518,147元 113年7月6日 （113年6月25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33頁） 173,000元 518,147元 7％ 2 己○○ 911,144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6月24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35頁） 304,000元 911,144元 13％ 3 子○○ 79,545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6月24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37頁） 27,000元 79,545元 1％  4 丑○○ 79,545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6月24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39頁） 27,000元 79,545元 1％ 5 寅○○ 79,545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6月24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41頁） 27,000元 79,545元 1％ 6 庚○○ 79,545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43頁） 27,000元 79,545元 1％ 7 戊○○ 925,886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45頁） 309,000元 925,886元 13％ 8 卯○○ 541,403元 113年7月6日 （113年6月25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47頁） 181,000元 541,403元 7％ 9 癸○○○ 50,379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49頁） 17,000元 50,379元 1％ 10 丁○○○ 50,379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51頁） 17,000元 50,379元 1％ 11 巳○○ 50,379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53頁） 17,000元 50,379元 1％ 12 甲○○ 1,261,637元 113年7月6日 （113年6月25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55頁） 421,000元 1,261,637元 18％ 13 乙○○ 522,267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57頁） 175,000元 522,267元 7％ 14 丙○○ 522,267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59頁） 175,000元 522,267元 7％ 15 壬○○ 621,733元 113年6月22日 （113年6月21日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61頁） 208,000元 621,733元 9％ 16 辰○○ 852,568元 113年7月6日 （113年6月25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㈠第263頁） 285,000元 852,568元 12％ 合計  7,146,369元     

附表二：（幣別：新臺幣）

編號 被告 分配取得權利價值 1 辛○○ 21,579,712元 2 己○○ 37,947,180元 3 子○○ 3,312,895元 4 丑○○ 3,312,895元 5 寅○○ 3,312,895元 6 庚○○ 3,312,895元 7 戊○○ 38,561,130元 8 卯○○ 22,548,284元 9 癸○○○ 2,098,188元 10 丁○○○ 2,098,188元 11 巳○○ 2,098,188元 12 甲○○ 52,544,460元 13 乙○○ 21,751,275元 14 丙○○ 21,751,275元 15 壬○○ 25,893,850元 16 辰○○ 35,507,600元 





